
玮博合利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制定目的

为加强本所职业风险防范能力，保障执业过程中因审计失败、法律纠纷等职业责任所造成的

经济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结合本所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本所全体执业人员及分支机构，涵盖职业风险基金的计提、使用、监督及管理

等事项。

第二章 基金计提与管理

第三条 基金计提标准

1. 本所按年度审计业务收入的 5%-10%计提职业风险基金（具体比例由股东会会议根据风险

评估结果确定）。

2. 基金计提需在每年度财务决算后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并计入专门账户。

第四条 基金管理方式

1. 专户存储：基金需存入本所指定的银行账户，单独核算，不得与其他资金混用。

2. 审批权限：基金的提取、使用及管理由股东会会议或主任会计师批准，财务部门负责具体执

行。

3. 保值增值：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可通过购买国债、大额存单等低风险金融产品实现保

值增值，具体方案需经股东会会议审议。

第三章 基金使用条件与流程



第五条 使用条件

职业风险基金仅用于以下情形：

1. 法律赔偿：因审计失败、验资不当、财务报告虚假等执业过失引发的客户或第三方经济损失

赔偿。

2. 行政罚款：因违反法律法规或执业准则被监管部门处罚的罚金支出。

3. 诉讼费用：涉及职业责任纠纷的诉讼、仲裁等法律费用。

4. 其他经股东会会议认定的突发性风险支出。

第六条 使用流程

1. 申请与审核：

1. 由相关业务部门提交书面申请，注明使用理由、金额及依据（如判决书、处罚决定书等）。

2. 财务部门审核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合规性，提出初审意见。

2. 审批与执行：

1. 报股东会会议或主任会计师审批通过后，方可从基金专户划拨资金。

2. 单笔金额超过基金总额 20%的重大支出，需经股东会会议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第七条 资金补充

1. 基金使用后，需在 3 个月内按原计提比例补足缺口。

2. 若当年基金计提不足以覆盖支出，次年计提比例需相应调增。

第四章 监督与审计

第八条 内部监督

1. 财务部门定期（每季度）向股东会会议报告基金收支情况及账户余额。

2. 合规与风险管理委员会每年对基金使用情况进行专项审计，确保合规性。

第九条 外部审计



1. 基金账户每年接受外部审计机构的专项审查，审计结果需报备行业主管部门。

第五章 责任与处罚

第十条 违规处理

1. 任何挪用、侵占或违规使用基金的行为，将视情节轻重对责任人进行纪律处分，直至追究法

律责任。

2. 未按规定计提或补足基金的，由股东会会议责令限期整改，并对相关负责人进行问责。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一条 制度解释

本办法由本所股东会会议负责解释，修订需经股东会会议表决通过。

第十二条 生效日期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相关制度同时废止。

2010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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